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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近现代名辩研究史上，汪奠基首次明确把名辩话语的存续时间从先秦扩展至先秦以降直至近

代，并将“名辩”含义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问题联系起来，对20世纪80年代的名辩研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不过，汪奠基对名辩的理解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他赞成名辩之学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形态，其中既包

括形式逻辑的内容也包括对辩证思维的研究，但强调名辩话语不能完全归结为对逻辑问题的考察，对名辩之

学的逻辑诠释必须防止若干错误的倾向。
关键词：汪奠基；名辩；中国古代逻辑

中图分类号： 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2－0083－07

在先秦哲学中，曾出现过一个关于名辩的共

同话语或者说名辩思潮：倾向各异的各家各派围

绕跟“名”有关的一系列论题（如名实、同异、坚白

之争等）与“辩”之用途、方法、原则等问题，展开

论述，往复辩难。 随着诸子学在明末的兴起，清代

出现了不少对于先秦名辩著作的整理。 几乎同

时，西方逻辑开始传入中国并经历了一个逻辑名

辩化的过程，即借助名辩语汇来翻译与诠释逻辑

术语和理论，使其带上某种中国本土色彩，以便

得到有效的普及和研究。 虽然逻辑的名辩化最终

并未成功，但直接催生了“名辩逻辑化”的研究构

想———运用传统逻辑 （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

术语、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名辩的主要内容，勘定

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为名辩研究从文

本整理走向义理诠释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①

作为近现代名辩研究的重要一环，汪奠基的

相关论述对20世纪80年代的名辩研究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但迄今鲜有对其名辩观的专门

研究。 ②本文将梳理汪氏在名辩话语的存续时间、
名辩之学的内容及其与中国古代逻辑的关系、名

辩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并就

其论述中的复杂性作进一步的辨析，以就教于时

贤与方家。

一、名辩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问题

早在1960年代，汪奠基就通过编选《中国逻

辑史料分析》（第一辑）完成了对先秦名辩主要著

作的初步整理。 ③在他看来，“‘名辩’在历史上的

意义， 应该理解为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问题。
它具有一般逻辑的基本内容，亦摄朴素的辩证概

念和认识方法。 ” ④这一断定包含着两方面的内

容。 其一，就中国逻辑史而言，汪氏认为：
中国逻辑史，就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

和一定的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
证法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思维理论认识的发
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藏因明与自唐以后
翻译的外国逻辑。 ⑤

此即是说中国逻辑史研究包括三大 “板块”
的内容：中国古代（本土）逻辑的发生和发展、印

度因明的输入及其影响，以及西方逻辑的输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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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 其二，关于中国古代逻辑与名辩的关系，
他指出：

先秦逻辑思想的体系， 基本上是古代中国独
立创造的一个逻辑体系。 ……春秋至战国之际，在
许多名辩思想学说中，先后出现过不少有关逻辑思
想方法的认识和实际运用的不同形式，对于完成这

个逻辑体系来说，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⑥

中国古代逻辑以先秦逻辑为代表， 先秦诸子

的名辩学说包含着构成这一逻辑的积极因素。质言

之，先秦逻辑以名辩之学为其具体的理论形态。
就名辩与逻辑的关系看，赵纪彬早在1949年

就主张“中国古代逻辑史的演进，就存在于先秦

名辩思潮的发展过程里面；……在中国特殊的古

代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

义语。 ”后来他又把上述引文中的“中国古代逻

辑”、“中国特殊的古代思想史”进一步明确为“先

秦逻辑”、“先秦思想史”。 ⑦相异于赵氏在先秦思

想史的范围内将“名辩”与“逻辑”视作同义语，汪

奠基则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来理解名辩及其

与逻辑的关系：
首先，名辩包括“名”和“辩”两项内容。 就前

者说， 包括一般研究逻辑概念问题的主要形式，
如历史上关于 “正名”、“名分”、“名守”、“名理”、
“名法”、“形名”等的论述；同时包括“名言”、“说

辞”的表达形式，有关“推”、“类”、“比”、“喻”、“比

类”、“比较”、“连珠”、“连类”、“伦类”、“譬称”和

朴素的科学分类或概念划分等论述；以及历代运

用“名理”、“名辩”的典型例证。 就后者看，不仅涉

及普通论辩形式及古代 “辩证法”、“对话” 的东

西，如先秦辩者及秦汉以后的某些议论辩驳形式

均具有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和克服这些矛盾

以求得真理的意义，而且包括历代数学、医学、农

学等的实践理论以及《尔雅》、《方言》和文艺上诸

多有关思维表达的特殊格式，它们对名辩思维的

发生发展具有极重要的关系。 ⑧举凡中国本土有

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的形式法则的一切理论

与实践， 在汪氏看来均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材

料，因而属于名辩的范围。
其次，中国逻辑史研究以名辩为对象，中国

逻辑史的时间跨度从先秦一直延续至近代，因此

名辩话语并非仅仅存在于先秦。 在他看来，名辩

话语“既可以概括名家诸子一部份合理的概念分

析问题，也可以统摄儒、道、墨、法诸子在名实理

论上各种论争的内容。 推而至于秦、汉以后，联系

历代天文、 数理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
特别是朴素辩证的思想形式来看，名辩的科学精

神，不断地在每一时代中表现了有力的作用。 ”⑨

1979年出版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再次重申

并充实了关于名辩与中国逻辑史对象范围的上

述论断，不过其中不少提法内涵复杂，有必要作

进一步的辨析。
第一，名辩之学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形态。
书中多次使用过 “先秦诸子名辩的逻辑理

论”、“名辩的逻辑方法”、“名辩的逻辑”、“中国先

秦名辩思想”等表述，视名辩之学为中国古代逻

辑的具体形态。 在汪氏的术语表中，与“名辩”相

关的还有“形名”、“名言”：
“形名”就是古人讲的“逻辑”一类的名辩之

学。 ⑩

“名言”这个名词在古代有分合的用法，一般
都是指名正言顺的意思，合用就成了与逻辑同义
的术语了。 ……名辩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最适当
的”语言，表达“最合理的”思想。 輥輯訛

汪氏曾把名辩区分为“名”与“辩”两部分，而

前者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历史上与名实关系相

关的所有论说。 就此而言，“形名”、“名言”与“名

辩”之间应该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但是，近

二十年后“形名”、“名言”却在事实上成了“名辩”
的同义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异名而

同实的关系。
问题的复杂性不止于此。 再就“正名”与“名

辩”的关系看，汪奠基指出：
由于长期封建政治的递变，正名的逻辑思想

成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正统思想（即所谓正
名主义的思想）。 历史上这种“正统”的名学，认为
逻辑思维活动，必须符合政治伦理的规范，直接
排斥名辩各派的思想学说。 輥輰訛

正名之论无疑是名辩话语的重要内容，但汪

氏强调正统的正名之论（正名主义）与名辩各派

的思想学说相互排斥，这似乎又意味着正名主义

作为正名之论的一种特定形态已不再是名辩话

语的一部分，不再包含逻辑的内容。 究其原因，上

述论说表现出的混乱与不一致，跟这些术语所具

有的多重内涵有很大关系。 对此，后文将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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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分析。
第二，名辩话语发端于先秦，时断时续地持

续至近代。
《中国逻辑思想史》的正文并未使用过“名辩

思 潮”一 词，但 出 现 过 含 义 相 近 的“名 辩 论 争”、
“名辩斗争”等表述。 根据汪氏的论述，先秦儒、
墨、道、法、纵横诸家均卷入了名辩论争，而且这

种论争在先秦以后亦未完全亡绝，时断时续地存

在着。
例如，秦汉之际，《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

对名辩有所论说。 两汉时代，董仲舒提出大一统

的正名主义理论，这一时期对先秦名家的评述堪

称先秦以后的历代之冠。 西晋，“久被废弃的墨家

名辩学说和惠施、公孙龙的同异之辩，可能因讲

论辩方式的关系，不仅仅有了个别学者研究的成

绩，而且引起了相当多的人都来讨论。 ”輥輱訛隋唐，
“名辩的学说，遭到‘正统’派的排斥，长期受到为

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正名主义所压制，所以讲论

名辩的风气，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 ”輥輲訛名辩话语

在宋代亦未中断，陈亮《辩士传》的失传可谓“对

历代名辩之士的认识和运用逻辑辩术的实际例

证的损失。 ”輥輳訛明清之际，除了方以智、王夫之、顾

炎武等人的名辩论述，傅山可以“是唐代以来最

能表现因明识相诸宗的影响和运用这些影响来

发挥祖国名辩学说义蕴的一人。 ”輥輴訛清代对先秦名

辩著作的整理推动了名辩研究的复苏，而受到逻

辑东渐的影响， 晚清开始出现援引西方逻辑、印

度因明来研究名辩话语的情况，“展开了对中国

逻辑史上名实问题的真正逻辑分析与名言关系

的新解释。 ”輥輵訛

与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赵纪彬等人将名

辩思潮的范围局限于先秦不同，汪奠基对名辩论

争之存续时间的理解有了空前的拓展。 既然中国

古代逻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先秦一直延

续到近代，相应地，作为这一逻辑具体形态的名

辩之学在先秦之后就并未亡绝，而是时断时续存

在着，一直延续到近代。

二、作为逻辑的名辩之学：形式逻辑与辩证

思维研究

中国古代逻辑以名辩之学为其具体形态，那

么后者究竟包含哪些逻辑内容？ 要回答这一问

题， 离不开对汪奠基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的考

察。 汪氏认为“逻辑史就是研究逻辑理论思维认

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其一是普通逻辑思维认识的对象史，其二是

古代辩证思维方法的历史对象。 輥輶訛尽管尚未使用

“辩证逻辑”一词，他实际上主张逻辑史主要是普

通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发生发展的历史。
很明显，这一主张预设了逻辑至少有形式逻辑和

辩证逻辑两种类型；逻辑包含形式逻辑，但并不

等于形式逻辑。 《中国逻辑思想史》一书基本延续

了上述看法。 以对逻辑类型的多元理解为前提，
汪奠基对唯形式逻辑的逻辑史观进行了批评，强

调“所谓逻辑史，根本就不只是什么形式逻辑史

的问题，而是必须包括形式逻辑及其方法与辩证

思维认识，或古代有关辩证法历史发展的逻辑思

想对象在内的问题。 ”輥輷訛

正是立足于上述逻辑观与逻辑史观， 汪氏强

调作为逻辑的名辩之学既包括形式逻辑的内容也

包括对辩证思维的研究。就前一方面说，先秦名、墨

和荀、 韩诸子的名辩论述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概念、
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与规律。 輦輮訛简而言之：

从墨子学派开始，才建立了“正名本”的思想
理论。 战国中叶，墨辩学者们进一步结合科学概
念，提出了“辩”的逻辑任务……，这就把名辩的
逻辑内容具体明确了。 荀子在这个基础上，更立
定了“制名的枢要”和“所为有名”的法则，同时把
名辩的问题，具体到“名、辞、辩说”三方面的形式
结构，恰是把逻辑科学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对概
念、判断、推论形式的研究。 輦輯訛

从《小取》可知《墨经》逻辑“既有论名实、辞

意、说故的形式逻辑原理，亦统摄社会、自然、辩

证的取予方法。 ”輦輰訛对《正名》的分析则可知“荀子

对形式逻辑科学建立的功绩”輦輱訛。
就后一方面看，名辩之学还包含丰富的对于

辩证思维的研究：“中国古代名辩学者和希腊辩

者们一样，在进行辩论中，都喜欢运用朴素的辩

证艺术，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力求战胜

这些矛盾。 ”輦輲訛不止于此，他们还对辩证思维方法

进行了自觉研究。 例如，惠施的“历物十事”、辩者

“二十一事”，就“不仅是有关逻辑的认识对象，而

且表示出古代逻辑中， 辩证思维形式的论题，确

占名辩思想的重要地位。 ”輦輳訛《道德经》是“一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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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朴素辩证法的理论专书”，“一部讲‘道’的范畴

的自然逻辑论著”。 杨朱、庄周等人，发挥了老子

的“无名”、“无为”的自然辩证观念，形成了自然

逻辑的名辩学说。 輦輴訛

既然名辩之学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

形态，那么对后者的研究实际上就展开为对前者

所含逻辑之理的诠释。 针对如何科学地开展名辩

的逻辑诠释，汪奠基以墨辩研究为例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 他认为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第一种是根据普通逻辑的内容，将墨辩的内

容按概念、判断、推理、证明或反驳等板块填补进

现有的理论体系或教材体系之中。 这一做法好比

把《周髀算经》翻译成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原本》，
在前者中寻找类似后者中的“定理”、“定义”之类

的东西。
第二种表面上与第一种形式相反，但实质相

同，主要表现为打乱全部《墨经》的顺序，按研究

者的主观看法（包括形式逻辑的看法），在《墨经》
六篇中，搜出部分主观上需要利用的论点，给予

跟现代逻辑不相干的解释。
虽然汪氏并未明确说出这两种倾向的代表

人物或论著，联系到此前的墨辩研究，章士钊、詹

剑峰很可能是第一种倾向的代表，因为前者强调

“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来重构墨家逻

辑，后者主张“按照现代逻辑教学大纲的秩序来

叙述”。 輦輵訛至于第二种倾向，由于描述语焉不详，似

难以确定其代表。
根据汪氏的分析，这些倾向的主要问题就是

未能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原则。 在论及一般

的逻辑史研究时，他强调：
一部世界逻辑史，是同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科学

和逻辑的特征分不开的。 抽象地谈全人类性的共同
形式，将变成空洞的概括，因为不通过自己民族语
言的表述形式，人们是不会发生概念的认识的。 輦輶訛

相应地， 在诠释名辩以证成中国古代逻辑

时， 就既要发掘名辩所包含的普遍的逻辑之理，
也要揭示名辩跟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的特

殊性。 为此他指出，“我们重视对希腊逻辑科学的

研究，但这并不等于说要以古希腊逻辑史代替我

们自己民族的逻辑科学历史，或者把自己民族语

言表述的思想特征，勉强比附不同类型的逻辑思

想学说。 ”輦輷訛例如，针对有人把墨辩所说的“名”、

“辞”、“说”解释为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
将“以类取、以类予”解释为归纳推理，他强调“这

种比拟只可供参考”，因为二者的“组织形式实质

并不一样”。 輧輮訛

汪奠基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倾向“对于整个

墨辩来说，无论在历史或科学方面都没有什么好

处。 ……如果离开墨辩本身的历史对象和它的形

式特征，而以发展了的两千多年的形式逻辑来加

以排比， 那将使这一逻辑科学史料变为支离破

碎，同时也将使它失掉真正科学史的作用。 ”輧輯訛这

一断言似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倾向都没有表

现出对墨辩之为一个“历史对象”的足够尊重，未

能联系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墨辩的

形成与性质。 墨辩的内容反映了墨子及其后学什

么样的政治伦理立场？ 他们所处时代的实践经

验、科学知识与哲学思辩对墨辩的内容产生了何

种影响？ 他们在名辩论争中与其他各派的相訾相

应在墨辩中有何反映？ 民族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

如何影响到墨辩的内容与表述方式？ 这些问题均

未得到重视。
其次，从科学的角度说，仅仅援引处于发展

高级阶段的形式逻辑来剪裁、 排比墨辩内容，容

易忽略墨辩本身的“形式特征”，遮蔽其“逻辑分

析方法”，使其固有体系“支离破碎”。 为此，汪氏

提出应仔细考察《墨经》“原文程序”，从文本校勘

经文字训诂、内容梳理来发现《墨经》各部分间的

内在联系，概括出各部分的主要论题；进而联系

当时的政治伦理辩论、自然科学知识和古汉语语

法等来准确诠释关于“辩”的逻辑理论，客观评价

其历史意义。

三、名辩之学非逻辑所能范围

虽然中国古代逻辑以名辩之学为具体形态，
但在汪奠基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围绕“名”与“辩”
所涉诸论题而展开的论说与争辩可以完全归结

为对逻辑问题的考察。 关于这一点，从“正名”、
“形名”、“名言”等术语的多重内涵可见一斑。

“名” 在中国古代有名字与名分二义， 因此

“正名”就有正形名与正名分之别。 “前者是要作

到立名言，别同异，明是非，辨真伪等等有关逻辑

内 容 的‘事 实 判 断’的 认 识；后 者 则 是 实 行 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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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治纲纪，正理平治，以及明贵贱，别善恶等等

以封建政治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輧輰訛

围绕正形名与正名分所展开的论说与争辩无疑

均属于名辩话语的范围，但正形名与逻辑更为相

关，而正名分则从一个侧面说明名辩之学非逻辑

所能范围。
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形名”、“名言”等术语

上。 就“‘形名之学’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法则的科

学”輧輱訛来说，“形名”可用来称呼中国古代逻辑；又由

于“形名”逐渐与“法术”相结合而成“形名法术”（简

称“名法”），故“形名”亦有其政治伦理的维度，而不

仅仅是对逻辑问题的讨论。 至于“名言”，汪奠基虽

将其视为“逻辑”的同义语，但也强调其中包含着政

治伦理的内容：“古代‘名言’的逻辑艺术，基本上是

为政治上的伦理‘规范’服务的，思维的形式和规

律，都是受制于伦理规范的。 ”輧輲訛

又如，汪氏曾论及先秦逻辑泛指春秋战国时

期所有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但他指出：
这也并不等于说春秋战国时代所有讲形名

诡辩或纵横辩术的察辩形式，都是名理辩说的东
西。 纵横辩术，只是政治的诡辩，与名辩的逻辑完
全相反。 从逻辑发生发展的认识看，尽管当时各
国政治论争的名实问题，对于逻辑的概念分析上
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只有“正名实”的思想才是
逻辑的，而形名的诡辩，则是反逻辑的。 輧輳訛

“名 理 辩 说 的 东 西”、“名 辩 的 逻 辑”、“正 名

实”的思想属于逻辑的范围，而“形名诡辩”、“纵

横辩术”之类的则不属于逻辑的范围。 鉴于后者

仍然是名辩所争所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说明

名辩之学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对逻辑问题的考察。
对于名辩之学非逻辑所能范围，汪奠基还有

更为明确的表述：
由于中国古代名辩的学说，具有它的历史特

征，即在“形名”或“名”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主要
问题往往与一般政治伦理规范的“正名、定分”联
系在一起。 也正由于这种特征，因而使名实问题
的内容，包含了自然、社会各方面丰富的思维对
象，既联系了古代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也吸收
了政治论辩的思想方式。 輧輴訛

很明显，名辩之学（中国古代名辩的学说），除

了包括对逻辑问题的考察与争辩，还包括跟自然科

学与政治论辩密切相关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丰富

内容。 由此出发，名辩研究就必须坚持全面性的原

则，一方面要联系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多方

面地考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如何推动了

名辩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如何影响到名辩论题的提

出与各家各派的主张及其彼此之间的争辩，如何关

联着名辩话语的社会效应，等等。 另一方面加强对

名辩话语之多重理论内涵的揭示，结合相关的宇宙

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科学

技术史等学科对名辩话语的论题、内容与本质给予

全面梳理和准确诠释。
正是有见于名辩之学在内容上远非逻辑所

能范围，汪奠基强调在对名辩所含逻辑之理进行

诠释时，必须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对“名言”形式与规律的逻辑

考察， 往往以政治伦理领域的规范与原则为标准。
“这种以伦理规范为中心的逻辑思想， 并非偶然出

现于某家某派， 它与当时历史的要求是相应的。
……由于古代科学水平有限， 所以一般都拿社会

伦理和经验所‘公认’的标准，来作听辩的尺度。”輧輵訛

第二，中国古代对于正确思维形式的逻辑研

究往往与“形名”、“审分”的政治逻辑相纠缠。 “从

正名或形名的思想立场来说，……是非、然否、治

乱等等，都要循名审分，据实检名，所以思维的形

式逻辑，必须以正名的政治逻辑为标准。 ”輧輶訛

第三，中国古代对逻辑问题的考察往往与宇

宙观、认识论等交织在一起。 例如，《公孙龙子》和

《墨经》并不是“全部书都是讲逻辑辩论的”，因此

汪氏不赞成“把那些有关自然科学的概念定义和

社会经济、政治、伦理诸范畴的东西，作为非逻辑

史的对象死板地划在逻辑研究之外。 ”輧輷訛

第四，名辩论争在很大程度表现为儒家正名

主义的“正统”思想与其他名辩学派之间的斗争。
儒家强调正名旨在分是非、明同异、治曲直、明贵

贱，而与其针锋相对的其他各派，或反对占统治

地位的“名言”，或专注于“离形而言名”。 孟子排

斥杨、墨，荀、韩反对名家，汉儒视名家为“苛察缴

绕”、“钩鈲析乱”，均是立足于正名主义来批判其

他学派。

四、名辩的逻辑：理论之学与实践之方

按汪奠基之见，逻辑是关于普通逻辑思维与

辩证思维之形式法则的自觉研究。 虽然名辩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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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内容不能完全归结为对逻辑问题的考察，
但就名辩的逻辑之维来说，这种研究总是经历了

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即便是自觉的考察在

不同的认识领域和发展阶段上还会表现出程度

上的差异。 他在1957年即指出：“我们不应该脱离

科学认识的历史阶段来谈论逻辑思想概念的范

畴性质；同时也并不能干脆地说：自觉地讲逻辑

就是逻辑，不自觉而突出地运用逻辑思想方法对

某些论题进行论证的就不是逻辑范围的史料。 ”輨輮訛

这就是说，对名辩的逻辑诠释，既要重视理论之

学，亦要重视实践之方；既要重视思想家们在各

自著作中对名辩诸论题的自觉考察与争辩，亦要

重视各家各派以政治伦理论争为表现形式的名

辩实践以及在各家学说中对名辩方法的自觉或

不自觉的运用。
1961年，汪奠基发表《略谈中国古代“推类”

与“连珠式”》一文，呼吁加强对中国古代广泛使

用的各种“推类”方法的研究，并通过文艺实例的

分析对“连珠式”的结构与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提

炼与区分，其结论便是“从各科学方面应该抽出

来的东西可能很多。 丰富的古代逻辑遗产，也就

在多方面的研究上。 ”輨輯訛

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一书中，汪氏继续呼吁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研究名辩以揭示中国

古代逻辑的内容与特征。 因为古代辩者常常将

“辩”的形式法则运用于生活故事或文艺形式；不

同派别的思想家都非常重视跟 “知类”、“别类”、
“推类”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辩察之士极端注

重由辩论社会政治问题所引发的逻辑论辩的方

术问题。 总的来说：
这些有关思想方法的逻辑特征，并不是真正

为讲逻辑而讲出来的东西，相反地，这些多种多
样的认识形式，———演绎的、归纳的、类比的、推
类的形式，是从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角度把它
们挖掘和集中起来的。 这里不仅有不同程度的科
学观察、实验和各种证明的方式，而且还具有古
代辩证思维形式的方法。 如果只注意寻找“讲逻
辑”的历史人物和学说，那就会失掉这些逻辑科
学内容的客观材料。 輨輰訛

显然，要全面把握名辩的逻辑之维，就不仅

要重视理论形态的或者说“讲逻辑”的名辩之学，
也要去挖掘那些实践形态的或者说在各种认识

与辩论活动中所包含的“用逻辑”的客观材料。
由于忽视了名辩的实践之维，“长期停顿在

正名主义的逻辑思想和墨辩立名本的思想认识

上，无法前进”，“把农学、医学、算学及诸实用技

术方面的创造活动，看成完全与推进科学认识的

思想方法不相干”， 因此以前的研究未能对散见

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给予逻辑的

综合研究。 有鉴于此，汪奠基提出，在对名辩实践

的研究中尤其要重视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数学

的研究。 “如果结合过去两千余年生产科学的经

验认识，分析各种有关逻辑思维在具体运用中的

情况，那就一定会找到不同思想发展的逻辑形式

和不同科学认识的逻辑方法。 ……如果我们今天

竟不能按逻辑科学思想的历史观点来系统地研

究这种逻辑思想， 那将使许多极关重要的材料，
直接与逻辑对立，即使直接被利用的材料，也难

免会发生支离破碎的解释。 ”輨輱訛

五、汪奠基名辩观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汪奠基并没有对名辩话语的

发展阶段、内在线索与主要论题给予清晰的勾勒

与描述，亦未能对以名辩之学为具体形态的中国

古代逻辑的理论成果展开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
尽管如此，他对名辩的上述理解仍然对20世纪80
年代的名辩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追随

而发展者有之，批评而修正者亦有之。
针对将名辩话语的存续时间扩展至先秦以

降直至近代，以及视名辩之学为中国古代逻辑的

具体形态，1980年代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成果几乎

悉数追随汪氏的观点，并把他使用的“名辩的逻

辑理论”、“名辩的逻辑方法”、“名辩的逻辑”等进

一步明确为 “名辩逻辑”。 这一术语的出现与使

用，使得名辩之学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形态

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确认。 輨輲訛

汪奠基主张名辩的逻辑之维既有形式逻辑

的内容也包含对辩证思维的研究，但这一时期的

主流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纯化”名辩逻辑

史的内容。 輨輳訛主流的立场是在逻辑观上主张多元

论， 但在逻辑史观上却坚持形式逻辑的一元论。
相应地，名辩逻辑的理论本质就被归结传统形式

逻辑，名辩逻辑史则被理解为传统形式逻辑在中

国发生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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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汪奠基关于名辩研究的若干原

则和提议在1980年代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针对

名辩之学非逻辑所能范围，他提出了名辩研究的

全面性原则，但由于这一时期“名辩逻辑化”占据

范式地位，主流研究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把

中国逻辑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輨輴訛，从

而遮蔽了对名辩之多重内涵的揭示，根本谈不上

对名辩的全面研究。 针对名辩研究中的若干错误

倾向，汪氏提出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原则，呼吁

加强对中国古代逻辑相异于西方逻辑的独特个

性的研究。 不过，由于此时的研究更多聚焦于通

过论证名辩与逻辑的共同性来证成名辩包含普

遍的逻辑之理，中国本土有逻辑，汪奠基的设想

在很大程度被忽视了，以至于跟普遍与特殊之辩

相关的论题在较长时间里并未得到深入考察。 此

外，由于主流研究把逻辑思想与逻辑应用进行了

割裂，认为后者不属于中国逻辑史的范围，輨輵訛汪氏

提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深化名辩研究的

倡议同样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鲜有成果问世。 輨輶訛

汪奠基的名辩研究无疑对最近30余年的名

辩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名辩研究的进

一步深化显然绕不过对其名辩观的总结与反思。
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对这种总结与反思有所裨

益。
注释：
①对逻辑名辩化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晋荣东：《逻

辑的名辩化及其成绩与问题》，《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
②现有成果对汪奠基名辩观的研究，多依附于对其中

国逻辑史研究成就的论述，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
对象展开专门的考察。参见郭桥：《汪奠基与中国逻辑史研
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张晴：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年第3期； 刘培育：《论汪奠基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贡
献》，《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陈道德、李先
焜：《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2011年第1期。
③汪奠基原拟用四辑的规模编写一套先秦至 “五四”

时代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料，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最终
没有完全实现。参见刘培育：《论汪奠基对中国逻辑学研究
的贡献》，《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
④⑧⑨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

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13、12页。

⑤輥輶訛輨輮訛汪奠基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问
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2期。
⑥汪奠基：《先秦逻辑思想的重要贡献》，《哲学研究》

1962年第1期。
⑦纪玄冰 （赵纪彬）：《名辩与逻辑———中国古代社会

的特殊规律与古代逻辑的名辩形态》，《新中华》1949年第4
期；赵纪彬：《先秦逻辑史论稿》，《赵纪彬文集》第3卷，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⑩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輵訛輥輷訛輦輯訛輦輰訛輦輱訛輦輲訛輦輳訛輦輴訛輦輵訛輦輶訛輦輷訛輧輮訛輧輯訛輧輰訛輧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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